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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下屬紛指控：黎才是幕後主腦
曾反對和試圖阻止黎智英編採指示 後悔未有採取堅定立場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

3間相關公司，上月被裁定「串謀勾結

外國勢力」及「串謀發布煽動刊物」3

罪罪成，同案其餘5名已認罪的《蘋果

日報》高層，昨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求

情。他們俱表示，黎智英才是幕後主

腦，其中作為從犯證人的前副社長陳沛

敏，曾在作供時頂證黎智英作風強勢，

編採政策上「一錘定音」，她身為下屬

視作指示並執行，她並非每次都認同黎

智英的具體方法及路線。陳沛敏曾多次

反對黎智英提出的方向，包括反對和試

圖阻止發起所謂「一人一信救香港」計

劃等。陳沛敏在求情信中指出，對當年

在不妥當的事情上沒有採取更堅定立

場，現時深感後悔。法官昨日已聽取所

有被告求情，擇日判刑。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黃書蘭、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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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影、黃書蘭）多名被告的
代表律師昨日求情時，提及「呂世瑜案」及「馬俊文
案」，望法官在判斷量刑分級時，須考慮被告的各自
角色及行為，包括「量刑時考慮被告涉案角色有限」
予以輕判，法官李運騰質疑，認為一班被告串謀犯下
同一重大罪行，強調法庭需要小心考慮案件的整體情
況，辨識個別存在的因素，給予合適的比重和整體的
衡量，以界定案件的情節是「嚴重」還是「較輕」，
然後適用一般判刑原則釐定犯案者的具體刑責，以判
處合適的刑罰。

量刑須考慮被告對協議了解程度
法官李運騰提到，決定是否屬罪行重大時，被

告個人角色是考慮因素，並舉例指假如一群人策

劃炸彈襲擊政府總部及殺光建築物內的人，每人
均知計劃，亦有不同角色，各人分工負責車手、
放置炸彈及提供資金，其分工是否影響罪行重
大。辯方認同在極端且重大罪行下，不同分工的
被告都應歸類在嚴重級別，但指本案並非如此極
端的情況。李運騰再指出，串謀罪的量刑不單要
考慮被告的行為，亦要考慮他們對協議的了解程
度，而本案有直接證據證明被告知情，包括飯盒
會等。
李運騰再引述「馬俊文案」的判詞。上訴庭判詞

指，法庭界定案件情節輕重時，重要的着眼點是犯案
者的行為及所引起的實質後果、潛在風險和可能影
響。
根據上訴庭判詞，法庭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但不限

於：（一）犯案處境，包括日期、時間、地點、場
合，和當時社會氣氛等；（二 ）犯案的手法，包括
所採用的方式、行為、措詞，和媒介或平台；（三）
煽動的次數、時間的長短和行為的持續性；（四）煽
動的規模；（五）是否突發或有預謀；若是後者，預
謀的規模和精密程度；（六）有否涉及武力或以武力
相脅；若有，相關武力或威脅的迫切和嚴重程度；
（七）是否與其他人夥同犯案；（八）被煽動的對
象、群體大小，和對他們的潛在影響；（九）是否有
人被成功煽動而犯顛覆國家政權罪或其他罪行，或發
生這種情況的風險和迫切度；（十）犯案者在社會或
某個界別或範圍內的實際或潛在影響力。
另外，法官杜麗冰則指法庭量刑取決於被告的犯罪
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辯方大律師昨日替從
犯證人、前《蘋果日報》社論主筆楊清奇（筆名李
平）求情時透露，楊清奇是首名向警方提供協助的被
告，在警方調查案件過程中打開了第一個缺口，他盡
力向警方交代所知的資訊、手機和電腦等，顯示出他
真誠的悔意，並承諾出獄後不會參與任何政治活動，
不會再干犯有關罪行。

求情提到，楊清奇出身於普通家庭，他被捕前
為家中經濟支柱，在案發時曾注意到涉案社論文
章可能違法，但只能繼續遊走「灰色地帶」，希望
事情最後會得以解決，現在他醒悟當初犯錯。楊清
奇在本案中受到最深的創傷，莫過於他在還押期
間妻子病重，其兒子需辭去正職及全力照顧母
親。

至於另一名被告、前《蘋果日報》社論主筆馮偉光
（筆名盧峯），辯方求情時透露他只是在黎智英邀請
下，做了一個錯誤愚蠢的決定，在最壞的時刻加入
《蘋果》，他所知道的消息也不多，才無法以從犯證
人身份出庭頂證黎智英，又指當時馮負責監督翻譯由
上司或黎智英挑選的文章。
另外，求情透露，前《蘋果日報》執行總編輯林文
宗曾有醉酒駕駛電單車的定罪紀錄，辯方指林只是因
為受僱才牽涉本案，亦在最早階段承認控罪。

法官：證據證明各被告對串謀協議知情

楊清奇首向警爆料 打開調查缺口

各被告求情內容及法官提出重點
被告陳沛敏求情內容
●認同串謀勾結外力危害國家安全案情嚴重，應以10年

作量刑起點

●陳沛敏的角色相對較輕

●陳沛敏曾數次就黎智英的意見及指示提出反對或表示
憂慮，包括於2020年5月反對黎以《蘋果日報》名義
發起「一人一信」行動，要求美國向特區政府施壓

被告林文宗求情內容
●在一宗100人的串謀案件中，必然有人是主腦詳細布

局，法庭應按被告於案中角色考慮判刑

法官提出的重點
●林文宗在被捕前已辭去總編輯一職，但法官反駁他於

2021年6月23日才提出辭職，並於翌日才生效，而涉
案的控罪時間為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24日

●法官質疑林文宗只是在有多名《蘋果日報》高層被捕
後才辭職，並非「自動放棄犯罪」

●法官另提及「馬俊文案」，指上訴庭在界定案件情節
輕重時，着眼點是犯案者的行為及其所引起的實質後
果、潛在風險和可能影響

●法庭需考慮案件的整體情況及個別因素，以界定情節
輕重，然後適用一般判刑原則釐定犯案者的具體刑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苗妙妙）多名政
治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黎智英長期勾結外國勢力的證據確鑿，其行為嚴
重危害國家安全，法庭裁決其罪成，屬罪有應
得。法庭應充分考量其罪行嚴重性、持續時間與
影響範圍，依法作出具足夠阻嚇力的判決，以儆
效尤，守護香港的長治久安。

嚴懲反中亂港分子 堵塞國安漏洞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立法會主席李慧琼在社交
平台發帖表示，嚴懲嚴重違法的反中亂港分子，是
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堵塞國家安全漏洞的必
要措施，也是社會大眾對法治、公義的共同期待。
只有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營造安全、穩定、可預期
的社會環境，方能讓投資者安心、市民專注發展，
從而為香港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強有力保障。
她指出，美西方別有用心勢力一直為黎智英的違
法行徑塗脂抹粉，甚至抹黑及干預香港司法制度。
這是對法治的公然踐踏，暴露其虛偽與雙重標準。
香港依法審理案件，是維護法治尊嚴的體現，任何

外部干預都不會動搖香港依法辦事的立場與決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陳勇認為，對

於如黎智英般毫無悔意者，應依法從嚴處理，方
能有效維護國家安全。他指出，西方國家同樣設
有相關國安罪行，部分案例的刑罰更為嚴厲，可
見嚴正執法並非香港所獨有。他強調，黎智英在
獄中的人身安全受到香港司法制度的妥善保障，
生活與健康亦有適切照顧，並無異常情況，這反
映香港司法與懲教機制以法為本、程序公平，呼
籲社會各界無須過度揣測。

罪行嚴重案件 求情不能胡謅
立法會議員、大律師范凱傑表示，在刑事案件
中，被法庭裁定干犯罪行的被告人在正式判刑
前，有權向法庭陳詞以請求減輕刑罰。然而，求
情因素必須以法律和事實作為依據，不能隨口胡
謅。他指出，體重升降本質上不能是法庭量刑的
考慮因素，只有在被告人患有嚴重疾病時，法庭
才會酌情考慮減刑，當遇上罪行性質嚴重的案
件，健康狀況甚至不能構成減刑理由。

范凱傑指出，在黎智英案中，控方向法庭提交
的醫療報告，顯示黎智英的健康狀況穩定，體重
及相關指標並無異常。他亦在《監獄規則》保障
下享有適當醫療、運動及娛樂安排。至於所謂
「單獨囚禁」，事實上是懲教署基於其本人申請
以確保安全才作出的安排，如果容許以此作為求
情開脫的理由，恐怕所有被羈押或在囚者都會照
樣自己「製造」減刑理由，以逃避應得的罪責。
立法會議員、律師周浩鼎表示，黎智英長期勾

結外國勢力的證據確鑿，其行為嚴重危害國家安
全，法庭裁決其罪成，屬罪有應得。他指出，近
期部分外國媒體與評論在報道黎智英案件時出現
偏頗，甚至給人為黎智英辯護之感，試圖以各式
理由為其開脫或淡化罪行。他強調，香港公眾自
有判斷，絕不會被此類歪曲論調所誤導。
立法會議員李鎮強表示，黎智英此次求情可謂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目的就是脫罪或減刑，
然而其提出的所謂理由完全不成立。他強調，黎
智英的求情理由只不過是為了博取大眾同情、吸
引關注，而他作為令香港陷入黑暗、讓市民每周

出入都擔驚受怕的罪魁禍首，實屬罪有應得，相
信法官絕對會依法對他作出公正制裁。
立法會議員林偉江表示，期望法官在考慮求情
理據的同時，兼顧案件對國家安全的影響。為維
護社會秩序並凸顯國安重要性，應考慮具阻嚇力
的判罰。他指出，法庭判刑時應綜合審訊期間呈
示的事實及黎智英和《蘋果日報》違反國安法的
具體情況，並兼顧社會對國家安全的關注與期
望，作出審慎而適切的量刑決定。

重判以儆效尤 發揮法律教育意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凌友詩表示，黎智英很早已

通過《蘋果日報》進行反中亂港行為，嚴重觸犯
香港國安法，包括破壞國家主權統一、阻撓政策
執行、操縱選舉、乞求外國「制裁」、煽動民眾
憎恨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等。她認為，黎智英作
為主謀，法官判刑時應充分考量其罪行嚴重性、
持續時間與影響範圍，需判處嚴重刑期，既以儆
效尤，也發揮法律的教育意義，若輕判將對社會
產生不良示範。

港政界法律界人士：法庭應依法作具阻嚇力判決

●警方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外戒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陳沛敏在求情信中指出，對當年在不妥當的事情上沒有採取更堅定立
場，現時深感後悔。圖為陳沛敏（左一）當日被捕情況。 資料圖片 ●不少市民排隊輪候等候旁聽。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 攝

除黎智英及《蘋果日報》相關公司外，另
外8名已認罪被告中，前壹傳媒行政總裁

和《蘋果日報》社長張劍虹，以及「重光團
隊」成員陳梓華及李宇軒前日已求情，昨日法
庭處理前《蘋果》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
光、執行總編輯林文宗、主筆馮偉光（盧峯）
及楊清奇（李平）的求情。

陳沛敏：黎作風強勢
其中陳沛敏當年在《蘋果日報》的職位僅次於
張劍虹，她之前在出庭作供時曾形容其「老闆」
黎智英作風強勢，辯方則指黎只提出建議，但陳
供稱：「有時我會覺得係一個指示」，「佢親自
咁樣提出嘅話，我好難置之不理咁囉……說到具
體方法及路線，我又不是每次都認同他。」
其中2020年5月24日《蘋果日報》發起所謂
的「一人一信救香港」行動，她深感以《蘋果
日報》名義採取行動的做法甚為不妥，遂返回
辦公室去找黎智英及張劍虹面談，表明立場指
這個方法並不合適，但黎智英堅持。她游說黎
失敗後，又跟張劍虹私下再商討，但最後沒有
辦法阻止黎，《蘋果日報》因而受到抨擊。

指黎智英提方向後一意孤行
代表陳沛敏的大律師李國威昨求情指，陳涉案
時只負責《蘋果日報》的實體版，不涉網上新
聞，陳沛敏曾多次反對黎智英提出的方向，包括
黎智英的訪談節目及專欄內容等，但黎智英始終
一意孤行。他引述陳的求情信指，陳於1996年
起在《蘋果日報》工作，熱愛新聞工作，但對當
年感到不妥當或不舒服的事情沒有「企硬」，包
括未有遵從傳媒守則，現在她感到非常後悔。
陳在求情信提到，自己曾有嚴重健康問題，
背負沉重經濟負擔，故不能輕易辭去工作，並
由總編輯改任副社長，以減輕工作量。法官李
運騰則指，陳是在案發後期才辭職，李國威同
意，並指根據香港國安法二十九條，干犯勾結
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
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望
法庭決定陳沛敏的量刑級別時，應考慮其行
為、實際及潛在後果，若法庭視陳為「罪行重
大」被告，應基於她在事件中「角色有限」，
量刑起點應為最低的10年，並因應她及時認罪
及協助控方而減刑50%。


